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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各地，传统医学是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的主要支柱，

或者被当作一种补充手段。在有些国家，传统医学或非常规医

学被称为补充医学。2009年通过的世界卫生大会传统医学决议

（WHA62.13）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根据各国在传统医学领域的进

展和当前面临的新挑战，更新《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

战略》
°

因此,《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重新评估

和发展了《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提出了今后十

年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的方向。

传统和补充医学是卫生保健的一个重要并常常被低估的组成

部分。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中都可找到传统和补充医学，而且对

它的服务需求正在不断增长。质量可靠、安全有效的传统医学有

助于实现确保人人获得卫生保健的目标。现在许多国家认识到，

需要制定连贯和综合性的卫生保健举措，使政府、卫生保健工作

者以及卫生保健服务使用者（后者最为重要）能够安全、有尊

严、经济有效地利用传统和补充医学。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适当

结合、管控及监督的全球战略将有益于希望为卫生保健积极主动

制定政策的国家。

自前一份全球战略在2002年发表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更

多的国家逐渐开始认可传统和补充医学对个人的健康和福祉以及

本国卫生保健系统的全面性作出的贡献。政府和消费者不仅仅对

草药感兴趣，而且开始考虑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与技术服务提供

者以及是否应将其纳入卫生保健服务的问题。为了满足这一新的

需求，世卫组织根据关于传统医学的WHA62.13号决议，最近更新

了传统医学规划的目标。

《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将有助于卫生保健

领导人制定解决办法，开拓视野，改善健康和维护患者自主权。

本战略有两项主要目标：支持会员国掌握利用传统和补充医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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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

陈冯富珍博士

对健康、福祉和以人为本的卫生保健的潜在贡献，并通过监管产

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促进安全和有效地使用传统和补

充医学。实现这两项主要目标需要通过实施以下三项战略目标 

1）建立知识基础并制定国家政策；2）通过监管加强安全性、质

量和有效性；3）把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以及自我卫生保健纳入

国家卫生系统，从而促进全民健康覆盖。

更新和加强战略，使世卫组织能够更好地了解如何推动全球

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系统。我希望该战略将为会员国提供

一份路线图，使他们在制定本国传统和补充医学战略计划方面取

得进一步成就。

我很高兴推出《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
°

我相

信它将成为各国政府、卫生系统规划人员和卫生工作者的宝贵工

具，尤为关键的是，它将造福于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技术服务

提供者寻求适当治疗的个人。





9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

本文件中使用的缩略语

AFRO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

AMRO/PAHO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卫生组织

EMRO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

EURO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IRCH –国际植物药监管合作组织

PHC –初级卫生保健

SEARO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UHC –全民健康覆盖

WHA –世界卫生大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PRO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WTO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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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传统医学是卫生服务中一个重要并常常被低估的组成部分。

在有些国家, 传统医学或非常规医学可被称为补充医学。在卫生

保健和疾病预防与治疗方面、尤其针对慢性病、传统医学有很长

的历史。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关于传统医学的决议 (WHA62.13) (1),制定

了《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
°

战略的目标是在以下

方面支持会员国：

l	 掌握利用传统医学对健康、福祉和以人为本的卫生保健的潜

在贡献；

l	 对传统医学产品、技术服务提供者和实践进行监管和研究，

并酌情将其纳入卫生系统、从而促进安全和有效地使用传统

和补充医学。

该战略旨在支持会员国积极主动制定政策并实施行动计划，

加强传统医学在维护人民健康方面发挥的作用；发展《世卫组织

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
°

战略审查了传统医学在全球及各会

员国中的状况，并提出了四项主要目标：

l	 政策—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传统医学政策和规划，酌情将传

统医学纳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

l	 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通过扩大知识基础并提供监管和质

量保证标准的指导，提高传统医学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

量。

l	 可及性—提高人群、重点是贫困人群得到负担得起的传统医

学的水平。

l	 合理使用—促进技术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正确使用适当的传

统医学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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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界各地在实施该战略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各会员

国仍然面临以下方面的挑战：

l	 制定和执行政策与法规；

l	 把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卫生保健和初级卫生保健，尤其是确认

和评价相关的战略和标准；

l	 安全性和质量，尤其是产品和服务的评估、技术服务提供者

的资格认证、评价有效性的方法和标准；

l	 管控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广告与宣传的能力；

l	 研究和开发；

l	 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教育与培训；

l	 信息沟通，例如分享政策、法规、服务概况和研究数据方面

的信息，或者为消费者获取可靠的客观信息资源。

新的战略文件旨在应对这些挑战。战略要求会员国确定本国

与传统和补充医学相关的国情，然后制定和执行体现实际情况的

政策、法规和指南。会员国通过在以下三个战略方面组织其活

动，可应对这些挑战：

l	 建立知识基础，使传统和补充医学能够通过了解和承认传统

和补充医学作用和潜力的相关国家政策得到积极的管理。

l	 通过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教育与培训、技能发展、服务和疗

法方面来监管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从而加强传统

和补充医学的质量保证、安全性、正确使用和有效性。

l	 通过利用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改进卫生服务和健康结果的潜

在贡献，并通过确保使用者能够对自我卫生保健作出知情的

选择，把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纳入卫生保健服务和自我卫生

保健，从而促进全民健康覆盖。

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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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为每项目标确定了若干行动，以便指导会员国、各伙伴

和利益攸关方以及世卫组织。战略支持会员国根据本国的能力、

优先重点、相关法规等情况制定和实施战略计划。其目的是协助

会员国确定其需求及优先重点，促进有效地提供服务，支持制定

适当的法规和政策，并确保这些产品和实践的安全应用。

预计大约在战略中期世卫组织将对战略实施情况进行审查。

随着世卫组织及其利益攸关方进入既定任务的最后五年，中期审

查对确保维持战略的相关性和及时性意义重大。





15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

1.	 引言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安全性、有效性、

质量、可获得性、保护和监管等问题困扰着决策者、卫生专业人

员和公众。传统和补充医学在多数国家继续得到广泛使用，而且

其利用程度在其它国家也在迅速上升。同时，对传统和补充医学

的关注正扩大到产品的范围之外，对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形成

重视。因此，世卫组织对全世界传统和补充医学当前现状进行了

全面的分析，并与专家们一起开展工作以制定《世卫组织2014-

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其中将涉及一些此类重要问题。为了方

便了解本战略，下文方框1中提供了传统医学（TM)、补充医学

（CM）以及传统和补充医学（T&CM）的定义。

方框1：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定义 

传统医学（TM）：

传统医学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医学是在维护健康以及预防、诊断、

改善或治疗身心疾病方面使用的种种以不同文化所特有的无论可否解释

的理论、信仰和经验为基础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和。

(http://www.who.int/topics/traditional_medicine/definitions/zh/).

补充医学（CM）：

“补充医学”或“替代医学”指的是并非该国自身传统或常规医学

一部分、并且尚未被充分纳入主流卫生保健系统的一套广泛的卫生保健

做法。在一些国家，“补充医学”或“替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交叉

使用。

(http://www.who.int/topics/traditional_medicine/definitions/zh/).

传统和补充医学（T&CM）：

T&CM把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的名称合二为一，其中涵盖产品、实践

和技术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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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世界各地的传统和补充医学

传统和补充医学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使用，并因多种原因得

到重视。在2013年2月举行的东南亚国家传统医学国际会议上，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指出，“质量、安全性和疗效有保

证的传统药物有助于实现确保人人获得卫生保健的目标。对成百

万的人而言，草药、传统疗法和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是卫生保健

的主要来源，而且有时是唯一的医疗来源。这种医疗是就近提供

的，便于获取的，并可负担得起的。这种医疗在文化上也是可被

接受的，并得到众多人们的信任。在卫生保健费用急剧增加和几

乎普遍出现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多数传统药物的可负担性使之更

具吸引力。传统医学也突出地表现为应对持续不断增加的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的一种方法。”1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寻求传统和补充医

学疗法，毫无疑问世界各地对这方面的关注提高了，并且几乎可

以肯定会继续提高。

1.2 世卫组织对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支持

世卫组织的使命是协助拯救生命和改善健康。就传统和补充

医学而言，世卫组织通过以下方面促进这些职能：

l	 通过协助会员国在这一领域内制定本国的国家政策，以利于

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统；

l	 通过制定和提供用于研究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国

际标准、技术指南和方法，形成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指南；

l	 通过支持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安全性及有效性的临床研究项

目，促进对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战略研究；

l	 通过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循证使用，倡导其合理使用；

l	 通过作为便利信息交换的情报交流中心，传播传统和补充医

学的信息。

1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在东南亚国家传统医学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印度新德里，2013年2月12-14日。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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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的演变

本文件旨在向决策者、卫生服务计划人员、公共卫生专家、

传统和补充医学界以及其它有关各方提供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 

(包括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背景、指导和支

持。文件涉及评价、管制与整合传统和补充医学以及利用其潜力

造福于个人健康等方面的问题。

《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更新和加强了以下文

件中提出的行动框架：

l	 《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2)，即世卫组织在

该领域内编写的第一份战略文件；

l	 《2004-2007年世卫组织药物战略》中与传统医学相关的章节

（3)；

l	 《2008-2013年世卫组织药物战略》中的传统医学部分（4)。

这份新的战略审查了传统和补充医学对健康，尤其是卫生服

务提供，可产生的潜在贡献，并确立了直至2023年的重点行动。

本战略是对世界卫生大会传统医学决议（1）的有效和积极主动

的反应，该决议鼓励会员国把传统和补充医学视为卫生系统的一

个重要部分，并以2008年世卫组织传统医学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

提出的工作为基础。

对会员国、传统和补充医学利益攸关方以及世卫组织来说，

为了在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把传统和补充医学放在适当的位置，这

份新的战略是一份重要的文件。该战略突出了传统和补充医学研

究与开发方面的进展，并认可了《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

学战略》和上文所述的两份世卫组织药物战略实施期间获得的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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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新战略的需求

鉴于以下若干理由，世卫组织及其会员国认为目前需要更新

和加强战略：

1）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持续使用

全世界的公众和卫生保健消费者在作出自己的卫生保健选择

时，继续把传统和补充医学包括在内。这使会员国有义务支持他

们对自己的选择作出知情决定。

2）传统和补充医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传统和补充医学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现场或通过因特网

购买产品方面。它正在若干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显著的作用。

同时，随着当前全球普遍的财政紧缩，在健康促进、自我卫生保

健和疾病预防方面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实际上可减少卫生保健

费用。

3）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全球性

来自一个区域的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与实践在世界各地得到

使用，以便补充当地提供的卫生保健服务，从而使传统和补充医

学真正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在该领域继续努力确定和支持获取安

全产品和实践的同时，这需要会员国之间在新层面上的合作。

4）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与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教育、资格认证和

监管水平相差很大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人们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以便

生活和工作。鉴于这种趋势，需要对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

供者有更充分的了解，才能确保专业方面的一致性和安全性。

5）传统和补充医学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近期进展

《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的发表，为有组织的

卫生服务提供制定了技术标准和指南，随之对传统和补充医学的

了解有了显著的进展。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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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知识产权

随着传统和补充医学越来越受欢迎，必须重视保护土著人群

和当地社区的知识产权以及他们的卫生保健传统，同时确保传统

和补充医学的可及性，并促进研究、开发和创新。任何行动都应

遵循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5)。

7）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系统

随着传统和补充医学得到更多的利用，需要将其进一步纳入

卫生系统。决策者和消费者应当考虑如何运用传统和补充医学改

进病人体验，促进人群健康。必须处理可及性以及人群和公共卫

生方面的重要问题。

这份新的战略文件审查了世界范围内自《世卫组织2002-2005

年传统医学战略》发表以来取得的进展，强调了成功的范例和新

出现的挑战，并提供了今后十年的行动框架，以便在全球加强传

统和补充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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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进展情况

自第一份《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2)发表以

来，世界上多数区域在实施、监管传统和补充医学方面取得了显

著和稳定的进展。虽然各会员国主动采取行动，但该战略文件

为支持他们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图1和2)。全球进展的统计

数据是根据世卫组织最近对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全球调查推断得出

的，并以《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2)概述的关键

指标为基础。

2.1 政策与法规

许多会员国为推进传统和补充医学作出了巨大努力，其中

有些成就可归功于实施了《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

略》
°

近年来，会员国确立或制定了促进安全有效使用传统和补

充医学的国家和区域政策与法规。世卫组织制定了技术指南和

标准并组织了培训班/讲习班以支持会员国（http://apps.who.int/
medicinedocs/en/cl/CL10/；另见附件C)。下文图1显示了会员国

在确立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以及国家草药法规方面的进展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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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a：参考文献2
b：参考文献3
c：参考文献6和7
d：参考文献4
e：具有传统医学政策的会员国数量：以下方面的综合数据：1）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调查中期报告（2012年年
中；收到129份调查反馈)；2）世卫组织第一次全球调查结果（世卫组织，2005年）
f：监管草药的会员国数量：以下方面的综合数据：1）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调查中期报告（2012年年中；收到
129份调查反馈)；2）世卫组织第一次全球调查结果（世卫组织，2005年)；3）IRCH成员信息；4）欧盟成员

图1：	 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规定的国家进展指标方面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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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践

各国根据文化、理解和常规医疗的可及性，对某些实践（有

时称为模式）的看法有所不同，采用的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差别

很大。已取得显著进展的一种方法是针刺疗法。虽然针刺疗法原

本是中医的一个特色，但现在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使用。根据

129个国家提供的报告，其中80%现在认可使用针刺疗法 (图2)。

全球进展情况

认可使用 有使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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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80

70

60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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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

0
有健康保险覆盖

103

29

18

（来源：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传统医学调查截至2012年6月11日的临时数据）

会
员
国
数
量

图2： 会员国使用针刺疗法的情况

来源：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传统医学调查截至2012年6月11日的临时数据

2.3 教育与研究

为了提高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的安全性和质量，会员国针对

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包括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常

规医学医师，制定了质量、数量、认证和教育结构方面的法规。

许多国家已取得显著进展。例如，提供传统和补充医学高等教育

规划（包括大学层面上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会员国数量

从原来的少数几个增加到39个，占接受调查国家的30%（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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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传统医学调查截至2012年6月11日的临时数据

图3：	大学等级的传统和补充医学教育

12972
(56%)

39
(30%)

18
(14%)

有大学等级的
传统和补充医学教育

未答

无大学等级的
传统和补充医学教育

在非洲区域，传统医学知识和实践由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一

代一代口述传授。近年来，有些国家加强了培训规划，以便提高

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知识水平。此外，有些国家把传统医学纳

入卫生专业学生的大学课程。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刚果

民主共和国、南非和坦桑尼亚不同的大学中把传统医学纳入药学

生和医学生的课程中（8)。

为了支持会员国逐步实现高质培训，世卫组织发表了一系列

培训指南和对照标准(http://apps.who.int/medicinedocs/en/cl/CL10/； 

另见附件C)。

在传统和补充医学领域内设立国家研究机构方面，世界各地

也取得了进展（图4)。据报告，具有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研究机

构的会员国数量显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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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家传统医学/补充医学研究机构(包括草药研究机构)的会员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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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根据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规定的指标检测国家进展情况

来源：
a：参考文献	2
b：参考文献	3
c：参考文献	6	和	7
d：以下方面的综合数据：1）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调查中期报告（2012年年中；收到129份调查反馈)；	
							2）世卫组织第一次全球调查结果（世卫组织，2005年)；3）关于世卫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的信息

全球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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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如第2.0节中所概述的，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全球使用情况显示

在过去十年内的势头强劲。为了确定今后十年的战略，需要对当

前全世界传统和补充医学的现状进行分析。这将有助于会员国决

定如何以及何时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本国卫生系统。

为了使会员国更充分地了解当前世界各地传统和补充医学的

现状，世卫组织收集了大量数据，其范围极为广泛，不能全部纳

入本战略文件。因此，这次的分析旨在根据现状确定需要做什

么，而不是以全面性为目标。分析强调了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产

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现有需求，介绍了使用规律，确认

需要监管以保护消费者，描述了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全民健康

覆盖的重要性，并确认了在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系统方面

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3.1 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持续需求

许多国家有自己的传统或土著治疗方式，这些方式牢固地植

根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阿育吠陀医学、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等一

些形式的传统医学不但在本国很受欢迎，而且在全世界得到使用°
同时，有些形式的补充医学，例如人智医学、脊骨神经医学、顺

势疗法、自然疗法和整骨疗法，也得到广泛使用。

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正在面临慢性病增多和卫生保健费用上

升的情况
°

患者和卫生保健提供者都要求重振卫生保健服务，更

加强调以人为本的个体化医疗(9)。这包括提高传统和补充医学产

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可及性。1亿多欧洲人目前是传统

和补充医学的使用者，其中五分之一定期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

而且有同样多的人数偏向使用包括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卫生保健 

(10)。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北美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人数

更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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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产品市场

由于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的法规和监管类别众多，很难精确

地评估各会员国中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市场的规模。但是，现有

数据表明市场很大。在2012年，中药产值估计达831亿美元，与

前一年相比增长了20%以上（12)。在大韩民国，2004年传统医学

的年度开支为44亿美元，而在2009年增长到74亿美元（13)。在

美国，2008年用于天然产品的自费开支为148亿美元（14)。

3.1.2 对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需求

全世界对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需求很

大。在澳大利亚，向针灸师、脊骨神经医学医师和自然疗法医师

等补充医学专业人员求医的人数迅速增多，从1995年至2005年增

长了30%以上。在2005年，为期两周时间内的就诊记录为7501000

人/次（15)。根据中国的一次全国调查，中医就诊人数在2009年

为9.07亿人/次，占被调查机构所有就诊人数的18%；中医住院病

人数为1360万人/次，占所有被调查医院住院总人数的16%(16)。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80%的人口生活在总共有9113个村庄的

农村地区：每个村庄有一个或两个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总共有

18 226名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为80%的人口提供一大部分卫生保

健服务（17)。在沙特阿拉伯，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个人每年

为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自费支付560美元（18)。

3.2 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使用

为了确立以知识为基础的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必须获得和

分析以下信息：人们为什么使用这种医学，他们在什么时候使

用，有什么益处，由谁提供治疗，他们有何资格？

3.2.1 人们为什么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

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使用规律在会员国之间以及国内各不相

同，这取决于若干因素，例如文化、历史地位和法规。没有统一

的方法来检验使用规律，但从以下三大方面考虑人们如何使用传

统和补充医学可能会有帮助：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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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传统医学作为卫生保健主要来源之一的国家中使用。这

些国家的很典型的情况是在整体上以常规医学为基础的卫生服务

的可得性和/或可及性是有限的。传统医学在非洲和有些发展中

国家中的广泛使用是因为这种医学触手可及，而且在经济上也负

担得起。例如，非洲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与人口的比例为1:500，

而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为1:401000。因此，对农村地区成百万的人

来说，当地的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仍然是他们的卫生保健提供者

（19)。

2）受文化和历史影响使用传统医学。在常规卫生保健系统根

基良好的一些国家，例如新加坡和大韩民国，分别有76%和86%的

人口仍然常规使用传统医学（13)。

3）把传统和补充医学作为辅助治疗使用。这在卫生系统结

构通常发展良好的发达国家中很常见，例如在北美和许多欧洲国

家。

虽然促使人们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理由背后有一些共同的

原因，但每个国家和区域之间也存在许多差异。有些调查显示，

个人选择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原因很多，包括对所有卫生服务的需

求增长，希望获得更多信息以便更多了解可选方案，对现有卫生

保健服务越来越不满意，以及重新关注与传统和补充医学紧密联

系的“整体医护”和疾病预防。此外，传统和补充医学认识到在

病人无法治愈的情况下需要注重生活质量（20)。例如，已表明

病人前往伦敦皇家结合医学医院就诊是因为其它治疗已无效，出

于个人偏好或文化影响，或者是他们在接受其它治疗时出现了副

作用 (21)。在澳大利亚，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使用者的采访显示，

常规医学治疗失败以及希望获得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使用传统和补

充医学的主要动机（22)。

因为消费者希望对自己的健康更加积极主动，在所有类型的

使用模式中，自我卫生保健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增加。许多消费者

转向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和实践，是基于他们认为“天然就

是安全”(23)，虽然这不一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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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人们在什么时候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

个人需求常常决定人们在什么时候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若

干调查显示，特定慢性病患者接受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的频率更

高。例如，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年中，在家庭医疗环境中

向整骨疗法医师求医的肌肉骨骼不适患者占所有求医人数的23%

（24)。在法国，向提供与常规医学不同的替代疗法的医生求医

的慢性肌肉骨骼疾病患者比例更大（25)。许多多发性硬化症患

者寻求补充/替代医学治疗：使用率在西班牙为41%，在加拿大为

70%，在澳大利亚为82%（26)。在中国，根据国家中医服务监测

数据，2008年中医医院住院病人的前五类疾病为：脑血管意外、

椎间盘移位、痔疮、缺血性心脏病和原发性高血压（27)。据大

韩民国报告，2011年韩医医院住院病人的主要疾病为骨骼、关节

和肌肉系统疾病、消化不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以及面部神经疾

病1。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在满足人群初级卫生保健需

求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特定类型的传统医学得到长期使用

（28)。下文方框2显示了传统医学用于初级卫生保健的一个例

子。

方框2：蒙古传统医学家庭药箱
在蒙古山川和沙漠的艰苦地理环境中，游牧民常常很难前往地区

医院。在2004年启动了家庭传统药箱项目，现在涵盖150.000人以上。

据调查报告，74%的受访者说药箱方便使用，而且当配合使用手册使用

时，药物很有效。所用药物的费用每年每家约为8美元（29)。

3.2.3 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效益

个人选择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省费用的

潜力。例如，一次随机对照试验包括对用于颈部疼痛的理疗、手

法治疗和全科医生治疗进行经济评价：结果显示，与理疗和全科

医生治疗相比，手法治疗能更快地缓解症状，而且手法治疗的总

费用（447欧元）约为理疗（1297欧元）和全科医生治疗（1379

1						大韩民国政府卫生和福利部送交世卫组织的函件，2013年。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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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费用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与理疗或全科医生提供的治

疗相比，用手法治疗来处理颈部疼痛更加有效且费用较少（30)。最近

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与未接受过额外的补充和替代医学培训的全

科医生相比，接受过这种培训的医生的病人健康保健费用和死亡

率较低。费用降低的原因是住院次数较少，处方药也较少 (31)。

3.2.4 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和资格

传统和补充技术服务提供者可以是传统医学技术服务提供

者、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常规医生或其他卫生专业人员。

由于管理措施不同，很难确定全世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绝对人

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传统医学技术服

务提供者是社区内的主要或唯一卫生保健提供者。在另一些国

家，传统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可根据培训/教育、注册情况等

分成若干类别。例如，印度有两类传统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

其中有7851185名阿育吠陀医学、瑜伽和自然疗法、阿拉伯医

学、悉达医学和顺势疗法（AYUSH）注册技术服务提供者1(32),

以及估计达100万以村庄为基础的传统AYUSH社区卫生工作者1 

(33)。CAMbrella项目的结果也显示，欧盟各国的传统和补充医

学是由约1601000名非常规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和1451000名医生

提供的 (34)。

传统和补充医学提供者的教育/培训在各国有所不同。有些国

家在大学的卫生专业教学大纲中包括传统和补充医学教育和培训

规划。另一些国家具有针对特定类型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根基牢固

的教育和培训。下文方框3显示了印度传统医学教育系统的一个

例子。

方框3：印度传统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教育
系统

在印度，官方承认的所有六种传统医学系统（阿育吠陀医学、瑜

伽、自然疗法、阿拉伯医学、悉达医学和顺势疗法）具备制度化的教

育系统。印度有508所学院，每年有能力招收25.586名大学生，其中

117所还招收2493名研究生。只有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并事先批准其基

础设施、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才能设立学院。通过年度检查和突击

检查，确保教育和基础设施达标。中央政府有权承认或撤销学院及其

资格1。

1				印度政府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送交世卫组织的函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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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4：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技术服
务提供者 

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包括草药、草药材料、草药制剂以及含有植

物部分、其它植物材料或混合物作为有效成分的草药成品。在有些国

家，草药在传统上可包含不源自植物的有机或无机天然有效成分（例

如动物和矿物材料)。(参见：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调查经修订的调查问

卷解释)。

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包括药物治疗和以程序为基础的卫生保健治

疗，例如草药、自然疗法、针刺疗法和脊骨神经医学、整骨疗法等手

法治疗，以及其它相关技艺，包括气功、太极、瑜珈、热疗及其它身

体、心理、精神和身心疗法。(参见:《世卫组织传统医学研究和评价方

法指导总则》有关以程序为基础的疗法经修订的定义)。

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可以是传统医学技术服务提供

者、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以及向病人提供传统医学/补充医学服务

的医生、牙医、护士、助产士、药剂师和理疗师等常规医学专业人员

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参见：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调查经修订的调查问

卷解释)。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3.3 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监管

《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导致确立了国家和区

域的政策与法规，以便促进许多会员国安全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

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2(方框4)。通过确保传统和补充医

学实践的安全性并更有效地管理已知的风险来保护本国人民的健

康，仍然是会员国的主要责任(方框5)。政府不但注意到需要为

消费者提供选择和保护，同时也制定政策并监管传统和补充医学

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但在为此确立的监督结构类型方

面，各国的差异很明显。由于不同国家对传统和补充医学有不同

的认识和评估方法，所以毫不奇怪，鉴于其不同的国家重点、立

法和资源，各会员国选择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保护人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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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5：与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自我
卫生保健相关的已知风险：

3.3.1 产品

目前，多数会员国对草药产品进行监管，但他们也继续按需

要制定、更新和实施新的法规。这些监管举措旨在确保安全和高

质量的药物，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由于这一市场现在已完全

国际化，出售的产品常常不是在本国生产的，所以要确保安全和

高质量的产品可能会是一项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会员国

和监管机构正在加强合作，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有些区域机构

努力协调本区域内涉及草药及其它草药产品的法规。例如，欧盟

的目标是对该地区各地技术服务提供者可开列处方和推荐的传统

和补充医药产品采用统一的法规（35)；在东南亚区域，自2004

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协调草药及其它草药产品的监管（http://www.
aseansec.org/18215.htm)。方框6显示了世卫组织支持的一个全球

监管网络的范例。

n	使用劣质、掺假或假冒产品；

n	无资格的技术服务提供者；

n	误诊、延误诊断或未能使用有效常规疗法；

n	接触误导性或不可靠的信息；

n	直接不良事件、副作用和意外治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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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

为了确保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安全性和质量，国家卫生当局必

须针对本国最常用形式的传统和补充医学特定需求，制定相应的

政策和战略。此外，由于传统和补充医学实际上已达到全球化，

它们必须有准备应对从其它国家传入的新形式的传统和补充医

学。这样，可能很难识别合格的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因此，会

员国在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以及传统和补充医学法规时，对其它

国家的经验和信息进行考虑，可能会有用。例如，在新加坡，针

刺疗法和中医证书颁发机构承认在具有资格认证的海外高等教育

场所和中心获得的证书和资格（36)。泰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向在泰国或国外大学取得传统和补充医学学士学位者颁发传统和

补充医学执业许可证（37)。

3.3.3 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

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知识和资历对患者的安全有直接影响。关

于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获得其知识和技能的方式，各

国情况有所不同。在有些国家，一些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已得到

确立，所以要求技术服务提供者完成正式的教育/培训规划。例

如，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北美，脊骨神经医学、自然疗法、草药和

整骨疗法技术服务提供者必须接受大学级的正式教育。同样，在

中国、大韩民国、印度和越南，使用特定类型的传统和补充医学

行医的医生必须是大学毕业生。除了教育/培训，许多会员国还

为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制定了法规。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方框6：全球草药监管合作网络（IRCH）
近年来，更加重视药品监管方面的区域和国际合作。自1986年以

来，草药在各次药管当局国际会议（ICDRA）上一直是专门的研讨班主

题。在传统和补充医学界，负责草药监管的国家监管当局自2006年以

来每年召开会议，作为国际草药监管合作（IRCH）全球管制网络的一

部分。



33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

方框7：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医师当前的监
管情况 

《中医药条例》（http://www.legislation.gov.hk/eng/home.htm）

是在1999年颁发的（第549章），以便在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CMCHK）的支持下监管中医药的实践、使用、贸易和生产。根 

《中医药条例》，具有获得认可的中医培训大学证书的任何个人如希

望被注册，则必须通过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辖下的中医组举办的中

医执业资格考试。由于中医在香港有很长的历史，《中医药条例》为

中医师的注册规定了一种过渡安排。2000年1月3日在香港以中医行医

的任何人均可向中医组申请注册成为中医师。然后，注册的中医师必

须申请获得有效期为三年的执业证书，在更新执业证书之前必须达到

中医继续教育的要求。针对中医师的有限注册制度要求中医专家在中

医组批准的机构中开展临床教学和研究。为了监管他们的职业行为和

实践，中医组编撰了中医师的行为准则（38)。

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知识和技能是通过口述

方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所以很难确认合格的技术服务提供

者。会员国应当考虑本国国情，并确定其特定需求。其中可包括

知识基础和技能的升级，支持传统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与常规卫

生保健提供者之间的合作，并在必要时考虑对实践进行监管或注

册。图5显示了已确立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法规的会

员国数量，方框7介绍了监管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的

一个范例。

图5：	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法规

来源：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传统医学调查截至2012年6月11日的临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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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知识产权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对产品、实践以及甚至对技术服务提

供者产生影响。知识产权可支持创新并刺激研究投资，但也可能

被滥用，导致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不当使用。世卫组织、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的一份联合出版物（39）讨论了当前知识产

权、传统知识和基因资源方面的政策问题，传统和补充医学也是

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3.4 全民健康覆盖以及传统和补充医学的结合

在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指出:“普

及卫生服务是巩固前一个十年期间所取得收益的最佳方式。这是

公平性的最终表现。在我们[世卫组织]向前推进时，这是世卫组

织工作的基点”(40)。此外，世卫组织在2014-2019年第十二个

工作总规划中把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HC）确定为总体目标之一 

(41)。

全民健康覆盖的目的是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具有有效质量保

证的促进、预防、治疗和康复卫生服务，并同时确保他们在为这

些服务付费时不遭受经济困难。全民健康覆盖与实现世卫组织组

织法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理念中概述的“获得最高健康标准”有

密切的联系。卫生系统内外的众多因素有助于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卫生系统外部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以及卫生系统的改进，

例如良好的管理、适当类型卫生工作者更高的可得性和适当分

布、基本药物和卫生设施的可得性与分配、高质量的医疗、适当

的资金供应、可靠的信息等。

在通往全民健康覆盖的道路上，必须克服个人在利用卫生保

健服务时面临的现有障碍，例如卫生保健服务过于散乱，不能

以患者为本。卫生服务设施可能过远（地理障碍)，或者人员不

足，候诊时间过长 (组织工作障碍)，或者不符合人们的文化和性

别偏向（文化障碍)。此外，即便人们能够利用服务，服务质量

可能较差，有些时候甚至可能有害。另一个大问题是治疗性、以

医院为基础、针对疾病的服务占主导地位，常常不能很好地与更

广泛的卫生体系相结合；这些头重脚轻的服务造成巨大的浪费，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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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浪费的资源本可用于实现全民覆盖。相比之下，合格的传统

和补充医学不会造成这些障碍，可以对全球健康覆盖作出积极的

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公立和私立保险公司部分

覆盖传统和补充医学。图2显示了为针刺治疗提供保险覆盖的会

员国数量。但是，在许多欧洲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的监管和注

册尚不完善。随着这些欧洲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医生对传统和补

充医学感兴趣，或许会提高允许报销的可能性。例如，许多法国

医生是针刺疗法和顺势疗法专家。如果由医生提供服务或开出处

方，这两种疗法都可通过社保报销。自1997年以来，比利时图尔

奈-阿特社会主义互助保险为顺势疗法等特定补充/替代疗法提供

部分报销。在芬兰，社会保险机构覆盖对抗疗法医师提供的针刺

及其它补充/替代疗法。在德国，公立和私立保险公司为一些补

充/替代疗法提供同样类型的覆盖（42)。方框8介绍了日本保险

公司为传统医学服务报销的例子。

3.4.1 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结合的不同阶段

鉴于传统和补充医学有潜力改善个人健康，将其适当纳入国

家卫生系统，能使消费者在希望使用这些服务时有更多的选择。

虽然进行结合可能对慢性病患者或健康促进相关性最大，但在特

方框8：日本的传统医学立法和国家健康保险
报销情况

在日本，84%的日本医生在日常实践中使用汉方医学(43)。根据

2011-2012年卫生、劳动和福利年度报告(44)，注册医生中，只出具

汉方的人数为295.049人。注册药剂师中，只分发汉方药剂的人数为

276.517人。另外有92.421名针刺治疗师、90.664名灸疗师、104.663名

按摩师和50.428名柔道整复师。截至2000年4月，国家健康保险报销

清单中包括147种处方汉方药方以及其中使用的192种草药。针刺、灸

法、日本传统按摩和柔道整复术得到私立健康保险公司的部分覆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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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况下，也有助于治疗急性病。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

也讲到了适当结合的问题，她说：“传统医学和西医，这两种系

统不需要冲突。在初级卫生保健的范畴内，它们能够以有益的和

谐方式相结合，利用各系统的最佳特点，并互相补偿某些弱点。

这不会自动发生。必须专门作出政策决定。但是，可以取得成

功”(45)。

在少数国家中，某些类型的传统和补充医学已完全纳入卫生

保健系统。例如，在中国，中医和常规医学在卫生保健服务的每

个层面上互相配合使用，而且公立和私立保险公司对中医和常规

医学都给予覆盖（方框9)。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方框9：中国传统医学卫生服务的整合情况
在中国，约有440 700家卫生保健机构提供传统医学服务，床位数

达到520 600张，并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各级传统医学医院和综合性

医院、诊所以及卫生站。约90%的综合性医院包括传统医学科室，并

为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提供传统医学服务。传统医学医疗机构与常规

医疗机构一样，同样受国家关于医疗机构的相同法规约束。传统医学

技术服务提供者在公立和私立诊所与医院都可执业。政府和私立部门

的保险完全覆盖传统医学，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和傣医

学。公众或患者可自由选择传统医学或常规医学卫生保健服务，他们

的医生也可以提供建议，说明哪种疗法可能更适合于他们的健康问题

（46)。

在大韩民国，传统医学医生在公立和私立医院与诊所都可提

供韩医药。自1987年以来，国家医疗保险规划一直覆盖韩医药服

务，目前私立保险公司也覆盖传统医学服务。在越南，传统医学

技术服务提供者在公立和私立医院与诊所都可执业，而且政府的

保险完全覆盖针刺疗法、草药和传统医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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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0：传统和补充医学被纳入瑞士卫生保健
系统

在瑞士，1990年以后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平均使用率（使用传统和补

充医学的患者）为49%（47)。在1998年，联邦家庭事务部决定，从1999

年到2005年，五种补充疗法—人智医学、顺势疗法、神经疗法、植物治

疗法和中医药（更确切地说，中医草药疗法），将被强制性的卫生保健

规划（KLV）覆盖，前提是由获得补充/替代医学证书的医生提供服务。

同时，瑞士政府也设立了一个评价补充/替代医学的综合规划（PEK）以

便确认其作用和有效性。该规划在瑞士医疗系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

用。根据该规划的评价结果，补充/替代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可在其实

践的性质、地点和技术资源方面区别于提供常规卫生保健的医生。在

2009年，该国67%以上的投票表决者同意对补充/替代医学采用新的宪法

条例，因此某些补充疗法被重新纳入向所有瑞士公民开放的基本健康保

险制度（48)。在瑞士，关于补充/替代医学的宪法条例可能会在医学生

必修课、医生和非常规医学执业者的补充疗法标准化培训与证书、以及

获得补充/替代医学产品等方面加快进展（49)。

在其它许多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被部分纳入国家卫生系

统。瑞士成为欧洲第一个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其卫生系统的国

家（方框10)。

3.4.2 如何结合传统和补充医学

在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保健系统时，各国和各区域的

过程和采取的步骤将有所不同。以下标准可协助会员国确认本国

需要采取的主要程序：

l		 调查传统和补充医学使用情况，包括当地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的利益和风险，并促进人们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作用与潜力的

更加了解；

l		 分析国家卫生资源，例如卫生财力和人力资源；

l		 加强或确立针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

者的所有相关政策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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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机会和挑战

全球形势分析清楚地显示，在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法

律和法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全民健康覆盖以及把传统和

补充医学纳入卫生系统方面，有若干机会和挑战。虽然有许多

迫切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成为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诱因，但全

球慢性病负担的预计增多（世卫组织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

告，2011年）是发展和加强常规医学与传统和补充医学领域之间

合作的最迫切原因。

会员国的报告、调查和专家会议反映了形势分析中确认的机

会和挑战(在图6和7中进行概括)。总体上说，得出的结果为制定

本战略的目标提供了基础。但是，鉴于各会员国对传统和补充医

学的认识、使用、监管和结合情况各不相同，必须根据每个会员

国的具体国情实施这些战略目标。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l		 促进公平获取卫生保健，促进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国家卫生

系统（包括报销)，并促进转诊与合作的可能渠道。

在制定结合政策时，必须根据国情考虑每种实践的重要性。

应当强调记录与研究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的重要性，以便对传统

和补充医学疗法或模式进行分类，为有关政策和法规奠定基础。

在瑞典，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基本保健时获得了若干教训，提

出了建议，并强调了一些重要问题2(50)：例如，提供全科医师

专门培训，最好有基于计算机的文献反映多模块的管理，结合定

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学科间的对话与合作。

以知识为基础的政策是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统

的关键。应当把研究作为优先重点并给予支持，以便产生知识。

可以从临床对照试验学到很多东西，但其它评价方法也有价值。

其中包括结果和有效性调查，以及相对有效性研究、使用模式及

其它定性方法。有机会利用并主持这种“现实世界实验”，实验

中的不同研究设计和方法都有重要性、价值和适用性。英国国家

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NICE）及其它机构强调了采用各种不同的

促进性研究方法和设计，在为国家政策和决策建立广泛证据基础

时的重要性（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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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一次近期调查结果显示了会员国

的不同情况。调查中涉及的39个国家在补充/替代医学实践的监

管方面有很大程度的差异。同时，既定的政策目标是要为这一

相同地域内的技术服务提供者开出处方或建议的补充/替代医学

产品采用统一的监管方法。病人在跨境寻求补充/替代医学治疗

时，可能会在看起来完全相同的补充/替代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

的专业背景中发现有巨大差别，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报

销制度。这种复杂情况会影响权利、可及性和潜在的安全问题，

对国家和欧洲和谐地采用关于在跨境卫生保健中实行患者权利的

新法令造成挑战（52)。因此，相同文化地区的每个国家应当考

虑协调它们的补充和替代医学法律和法规，以免在没有任何理由

的情况下出现国家级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的状况（35)。

总体上说，会员国的数据报告显示，涉及传统和补充医学产

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监管事项的进展速度并不相同。草

药监管与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方面的进展速度较快，而传

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与实践的监管进展较慢。作为一个

例子，图2显示，虽然提交报告的会员国多数认可针刺疗法的使

用，但认可和确立针刺疗法监管的会员国要少得多。根据会员国

确认的需求并以《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已完成

的工作为基础，这份新的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将比前一份战略

更加重视把卫生服务和卫生系统作为优先重点。

第一份世卫组织全球传统医学战略（第2节）以及全球形势

分析（第3节）以来的进展情况分析清楚地显示，世界各地对传

统和补充医学有持续的需求。传统和补充医学不但被用来治疗疾

病，尤其是慢性病，而且被广泛用于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和健康

维护，已证明对一些政府具有成本效益。为了满足公众和会员国

的需求并协助指导各国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系统，世卫组

织制定了《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
°

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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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

根据《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实施期间确认的

成就和挑战，世卫组织汇集了世卫组织六个区域的专家、会员国

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并与他们进行磋商，以便为新的战略制定战

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在2014-2023年指导传统和补充

医学界。本章节提供了关于在今后十年内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推进

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大量详尽细节。

世卫组织最近表示，会员国意义重大的战略计划制定工作将

注重于在世界各地更充分达到全民健康覆盖的必要性。世卫组织

认识到，良好的健康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以及减少贫穷的必要

条件。获取基本卫生服务对维持和改善健康至关重要。同时，需

要保护人民以免因为卫生保健费用而坠入贫穷。

《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的目标是在以下方面

支持会员国：

1. 掌握利用传统和补充医学对健康、福祉、以人为本的卫生保

健和全民健康覆盖的潜在贡献；

2. 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进行监管和

研究，并酌情将其纳入卫生系统，从而促进安全有效地使用

传统和补充医学。

《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旨在帮助国家决定如

何最好地做到既促进健康，又保护希望利用这些产品、实践和技

术服务提供者的消费者。这涉及两个关键步骤：

1. 通过确认被使用的传统和补充医学形式，了解谁在使用，探

索使用的原因并确定目前和未来的需求，会员国应当根据国

情确定并更充分了解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质上，各国必须建

立本国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国家档案。

2. 会员国应当考虑到本国的情况，针对符合本国人民卫生需求

与选择的传统和补充医学形式，制定政策、法规和指南。会

员国之间可能会存在共同的问题和优先重点，但必须针对各

自国家的需求确定国家的做法。显然，这将取决于现有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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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框架、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文化信念以及监督各种产

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机构。

通过围绕三项战略目标组织其活动，会员国可实现这两个关

键步骤：

1）为制定适当的国家政策以积极管理传统和补充医学建立知识

基础。

2）通过监管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加强传统和补充医

学的质量保证、安全性、适当使用和有效性。

3）通过把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适当纳入卫生服务提供以及自我

卫生保健，促进全民健康覆盖。

4.1 战略目标1：为制定适当的国家政策以积极管理传统和补充
医学建立知识基础

传统和补充医学有多种多样的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

者。有些具有健康效益，另一些存在风险或者纯粹是由商业目的

而推动。鉴于其有限的资源，会员国应当决定把注意力放在什么

地方，以便为消费者提供最佳和最安全的卫生保健，并同时考虑

到需要维护消费者选择。在本国管辖范围内如何对于监督传统和

补充医学的问题能够作出知情决定之前，会员国必须了解本国传

统和补充医学领域的特定性质并建立充分的依据和全面的基线数

据作为工作基础。

4.1.1 战略方向1：了解并承认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作用与潜力

鼓励会员国认可传统和补充医学在本国卫生保健系统中发挥

的作用。但是，可被认为构成每个地方卫生保健系统组成部分的

传统和补充医学种类繁多，差别很大。本战略建议会员国认识并

详细评估本国人民使用的传统和补充医学类型，并建立本国传统

和补充医学实践的档案。这种信息能够使它们对如何适当管制与

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作出知情的政策决定。

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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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统和补充医学市场变得更加全球化，和谐与合作将更

加可贵。在这种环境中，应当制定具有国家和全球观念的政策与

法规。战略计划建议各国使用最佳实践举措，以便为不同类型的

传统与补充医学制定法规。

会员国的战略行动：

1. 承认传统和补充医学在本国卫生保健系统中的作用和多样

性。

2. 利用以下方面的数据，确定该领域的规模：使用特定形式的

传统和补充2医学的人数、使用原因、最受欢迎（重要）的形

式、是否在卫生专业人员提出建议后使用以及卫生保健专业

人员是否知道病人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

3. 酌情将实施与整合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及规划作为国家卫生

系统的组成部分。

4. 促进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沟通和伙伴关系。

5. 根据国家优先重点、能力等，决定采取的行动并确定其优先

顺序。

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战略行动：

1. 建立与经认可的技术服务提供者和研究人员团体合作的最佳

做法，这些做法可在国际上共享。

2. 就特定领域内的研究重点提出建议以制定政策。

世卫组织的战略行动：

1. 通过制定用于政策研究的相关文件和工具，继续向会员国提

供支持和技术指导。

2. 支持会员国确定并监管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不同学科和类型。

3. 协调全球技术资源，对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基本定义达成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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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持会员国促进国家间分享政策制定方面的信息。

5. 收集全球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数据；建立和维护一个数据

库，收集会员国对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与监管的信息。

4.1.2 战略方向2：加强知识基础，建立证据并维持资源

会员国应加强本国知识的产生、合作以及传统和补充医学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各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必须注意到生物多样性

和关于濒危物种的国际条约。

尽管对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兴趣不断增长，支持其使用的证据

质量和数量，仍有许多问题。传统和补充医学研究应当使用卫生

服务评价工作中普遍接受的方法，包括疗效比较研究和混合方法

设计。对各种形式的传统和补充医学，也缺少研究和创新。为了

使传统和补充医学被视为卫生保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必须得到

证据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更多的研究和创新，并注

重于知识管理，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这很可能将转而鼓励创新并

保护传统知识。虽然现在传统和补充医学全球流行，但仍然存在

一种风险，即在有些国家维护健康和向人民提供卫生保健的传统

知识可能会消逝。应当引起有关知识产权机构的注意。

一项关键重点是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使用情况进行战略性的数

据收集、分析和综合，并辅之以信息管理战略，以便确保数据的

有效性和最高质量。通过以下方面可做到这一点：在国家调查中

涉及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应用问题，利用现有数据库，建立杰出的

研究中心或者发展国家研究以及众多利益攸关方的网络。

一旦获得基本数据，会员国就需要鼓励开展对可造福于本国

人民的各种传统和补充医学进行研究，并把注意力和有限的资源

集中于最可能产生效益的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同时，

会员国应当加强识别能力，识别言过其实或造成明显健康风险的

各种传统和补充医学。

通过常规或特殊的知识产权充分保护传统和补充医学，可有

助于防范未获许可的使用。当前的知识产权框架可用于保护以传

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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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补充医学为基础的创新，并可扩大到包括防范滥用传统和补

充医学的适当保护措施。任何新的特殊保护制度不但应当确保事

先知情同意以及利益共享，而且应当有益于广泛利用传统和补充

医学，并同时鼓励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质量、安全性和效力的研

究，以便调整现有疗法并开发新的产品。适当的战略还可确保第

三方不能获得非法或无根据的传统和补充医学知识产权。

会员国的战略行动：

1. 根据本国使用的传统和补充医学潜在的最大风险和/或效益：

a. 监测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安全性；

b. 确认支持或驳斥某种疗法的证据来源，无论是历史、传统  

 或科学方面的；

c. 确定风险/效益情况，包括成本效益。

2. 促进研究与开发、创新、知识管理。

3. 通过对传统和补充医学的研究与开发，包括对质量和成本效

益，确立全面和包容性的做法，鼓励知识的产生、转换和传

播。

4. 制定国家研究议程，其中酌情认可和包括各种类型的研究模

式。

5. 制定和分享与评价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安全性、疗效和质量

以及评估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价值相关的适当方法和标准 

（例如发展研究资源，制定适当的研究方法，以及鼓励投资)。

6. 实施符合世卫组织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

动计划的相关国际文书，通过或修订国家知识产权立法，并

实行其它防护性保护战略，从而防范滥用传统和补充医学。

7. 保护并保存传统和补充医学资源，尤其是知识和自然资源。

8. 确认传统和补充医学信息如何通过技术服务提供者、产品广

告、实践和传媒传播。

9. 促进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和伙伴关系。在符合国家需求的

情况下，征求国际伙伴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全球趋势和经验

教训的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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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出版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标准治疗指南以及基本草药目   

 录。

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战略行动：

1. 在传统和补充医学研究项目/规划方面，支持与会员国和世卫

组织合作。

2. 提供关于风险评估和效益的意见。

3.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各类技术服务提供者之间进行沟

通、文献记录、评价和创新的文化的形成。

4. 提高文献、数据库及其它知识库的可得性和受关注程度。

5. 制定符合传统和补充医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法。

6. 建设国际研究能力和潜力，包括适当保护知识产权和防范可

能的滥用等问题。

7. 支持传统和补充医学方面的国际研究合作。

世卫组织的战略行动：

1. 通过制定关于政策调查、研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方

面的相关文件和工具，继续向会员国提供支持和技术指导。

2. 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

3. 提高所有利益攸关方对生物多样性和保护问题的认识。

4. 组织关于政策制定、研究方法、研究伦理和资源保护的培训

讲习班。

5. 收集和传播相关信息。

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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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战略目标2：通过监管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技术服
务提供者，加强传统和补充医学的质量保证、安全性、适当使用
和有效性

会员国应当评估本地区与本国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及产品的

潜力，然后考虑自己是否需要建立额外的法规、监督、系统或机

构，以便确保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及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

性，同时解决消费者的选择需求。

一旦确立了国家议程和总政策，就应当为产品和实践制定体

现区域和国家特定需求的监管框架。该过程应当包括政府、消费

者、教育人员、技术服务提供者团体、生产厂商和研究人员，并

应当努力确认传统和补充医学是如何开展实践的，以及如何才能

安全和有效地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同时，该过程将使卫生

系统规划者能够更有效地预见需求，并利用传统和补充医学方法

的潜力来满足这些卫生需求。

4.2.1 战略方向1：承认产品监管的作用和重要性

世卫组织第一次全球传统和补充医学调查提供的信息以及世

卫组织第二次全球调查提供的临时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会员国

正在为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制定和实施监管框架。

虽然监管框架是在国家和区域级制定的，但鼓励各国承认该

领域的全球性质。传统和补充医学现在是一种国际现象，世界上

使用其实践和产品的地方常常不是最初的开发或生产地。在考虑

如何确保传统和补充医学符合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的国际

条约时，这些产品的全球贸易（包括基于因特网的供应）已成为

一个重要因素。这提出了若干挑战：要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

立法框架，要确保质量和安全性信息得到分享，而且要鼓励在不

同的文化中适当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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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的战略行动：

1. 确认现有的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标准、政策和法规。根

据风险评估对需求进行评估并确定需要监管的重点领域，同

时努力保护消费者的选择。

2. 通过制定和实施确保安全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的适当监

管框架，提高可行性和可及性。

3. 规定基本的监管框架，作为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基础。

其内容可以包括产品注册，为技术服务提供者颁发证书，以

及授权监管人员执行公共卫生措施，例如报告不良事件。

4. 保证监管能力和资源，以应对市场需求。

5. 传播证据、指南和信息，以支持所声明的健康效用。

6. 鼓励利益攸关方认识和参与监管框架（包括制药业人员、各

类技术服务提供者、研究人员和消费者)。

7. 规定或采用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标准。

8. 促进国际监管合作与协作，包括分享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信

息。

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战略行动：

1. 鼓励各类技术服务提供者、制药业、研究人员和消费者参与

产品法规的制定。

2. 在风险管理监测和监督系统方面，开展合作并参与工作。

世卫组织的战略行动：

1. 制定或更新世卫组织关于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安全性、

质量与有效使用的技术文件和工具以及适用的规范与标准。

2. 组织监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讲习班。

3. 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国际标准化与分类。

4. 便利分享信息和发展国际监管网络。

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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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战略方向2：承认并制定实践与技术服务提供者法规，用于传统和补

充医学教育与培训、技能发展、服务和疗法

随着更多的国家制定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与监管框架，需要

评价这些政策和框架的有效性，并确认通过与有关参考标准进行

对照（基准衡量）来应对挑战的方法。通过国家审查和评估以及

在国际层面上制定与分享适当模式，可以做到这一点。

基本规范有益于构建方式与框架以及评价如何改进现有系

统。基本规范可应用于评价各种疗法，制定报销模式，创建实践

标准，为传统和补充医学提供者及实践建立监管框架，在包括培

训、资格认证和报酬方面监督技术服务提供者，并决定如何在卫

生保健系统中提供服务。

会员国的战略行动：

1. 提高信息可及性并加强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质量、安全性与

有效性的知识基础。

2. 通过建立适用于会员国基础条件的实用监管系统，确保对传

统和补充医学服务（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适当监督。

3. 制定监测绩效的标准和指标，作为综合性卫生系统的一部

分。

4. 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支持制定行为守则以加强符合

伦理的实践。

5. 支持制定和实施实践指南，确保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的安全

性、质量和有效性。

6. 根据需求和风险评估，确立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与技术服务

提供者教育、资格以及认证或执业证书方面的规定。

7. 着手为不同形式的传统和补充医学制定教育、培训、认证和

报销方面的基准、标准及法规。

8. 建立正式的沟通渠道以便利教育，包括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

服务提供者的继续教育和认证、执业证书以及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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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战略行动：

1. 鼓励消费者、各类技术服务提供者和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培

训、服务和疗法建立标准并进行监管。

2. 支持制定指南和行为守则，以便以符合伦理的方式开展传统

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教育、培训和实践。

3. 鼓励技术服务提供者之间进行沟通和知识分享，以便记录和

评价他们的实践。

4. 在传统卫生技术服务提供者之间形成凝聚力，并允许他们加

入协会或团体。

5. 鼓励和促进对教育和培训机构进行资格认证。

6. 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与其它卫生技术服务提

供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7. 鼓励常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更多地了解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使

用。

世卫组织的战略行动：

1. 制定或更新世卫组织关于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与技术服

务提供者安全性、质量及有效性的技术文件和工具，包括培

训和实践的基本规范。

2. 组织监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讲习班。

3. 便利信息分享并发展监管人员国际网络。

4.3 战略目标3：通过把传统和补充医学服务纳入卫生保健服务
提供和自我卫生保健之中，促进全民健康覆盖

安全与有效的传统和补充医学对于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已被越

来越清楚地认识。近年来，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提出的最重大问

题之一是，传统和补充医学如何通过在卫生系统（尤其是初级卫

生保健）中改进服务的提供，才能够有助于全民健康覆盖。在这

方面，患者获取卫生服务的能力以及提高对健康促进和疾病预

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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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认识是关键性的问题。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与技术

服务提供者的保险覆盖面差别很大，有的保险计划完全覆盖，但

有的完全排斥，消费者需要自费支付所有传统和补充医学费用。

同时，有新的证据显示，当全民健康覆盖计划包括传统和补充医

学，就可减轻对卫生系统的压力并减少费用。这说明会员国为什

么必须考虑如何把传统和补充医学更全面地纳入本国卫生系统以

及全民健康覆盖计划当中。

为了使传统和补充医学发挥其潜力，人们必须了解在使用传

统和补充医学来补充常规医学时，可获得的效益和可能的风险。

传统和补充医学界必须能够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关于其产品、实

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更多信息，使他们能够作出知情选择。

会员国应当鼓励常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与传统和补充医学技

术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及信息分享。便于理解的信息是安全和

适当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开展自我卫生保健的关键。其中包括鼓

励患者向自己惯常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告知自己使用传统和补充

医学产品的情况。

4.3.1 战略方向1：利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潜在贡献，改善卫生服务和健康

结果

在注意到民众和社区传统与风俗的同时，会员国应当考虑传

统和补充医学，包括自我卫生保健，将如何根据患者的选择和期

望，支持与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证据相符的疾病预防或治

疗、健康维持和健康促进。

根据每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应当探索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

国家卫生系统的模式。这包括决定应当纳入哪些形式的传统和补

充医学以及如何来做。如果不便于纳入，可确认替代方案。

世界各地正在开展多项行动：目的是要建立可持久、可行和

可能会改善健康结果的最佳卫生保健提供模式。根据每个国家的

情况，卫生保健可采取的形式包括单种疗法、多种疗法、自我卫

生保健模式或者采用更加综合性的做法。最佳模式常常是通过伙

伴关系与合作形成的，而且是以人为本的，基于安全、适当和具

有成本效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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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的战略行动：

1. 承认传统医学是有助于改进卫生保健服务（尤其是全民健康

覆盖）的一种资源，并承认传统医学与改善健康结果相关。

2. 根据本国能力、优先重点、相关立法和情况以及关于安全

性、质量和有效性的证据，探索如何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

国家卫生服务提供系统。

3. 通过确保卫生系统具备开展结合工作的关键要素，鼓励为传

统和补充医学公共卫生服务的发展提供适当的卫生设施。

4. 在现有保险覆盖面以及国家卫生保健报销模式中，确保对安

全与有效的传统和补充医学给予公平的考虑。

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战略行动：

1. 促进常规医学与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相互

尊重、合作与了解。

2. 促进国际上各类技术服务提供者之间关于综合模式的沟通。

3. 促进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结合做法的成本效益研究。

4. 促进对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的继续教育、评价、证据和研

究。

5. 使非政府组织和营利部门，酌情包括卫生保健报销系统，参

与实现上述目标。

世卫组织的战略行动：

1.	 制定或更新世卫组织关于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

统的技术文件与工具。其中包括获取安全与合格的传统和补

充医学服务、传统和补充医学术语以及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

入《国际疾病分类》
°

支持会员国确认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

卫生系统的模式和做法。

2. 为决策者以及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组织教育和培

训讲习班。

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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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集和传播关于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信

息。

4. 使传统和补充医学专业协会与常规医学团体一起促进传统和

补充医学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4.3.2 战略方向2：确保传统和补充医学消费者能够对自我卫生保健作出知

情选择

知情选择是良好卫生保健实践的基石之一。共同决策可促进

以人为本的卫生保健。应当从伦理和法律方面支持并形成知情选

择的关键部分和各方考虑。在知情选择中，教育也应当发挥重要

作用。在许多会员国，自我选择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占传统和补

充医学医疗领域的一大部分。

必须注意到，消费者可能会在可及性和可得性的期望方面与

政府在风险不明确时采用预防性原则保护人民的职责发生冲突。

如何使这两个因素保持平衡，各国的做法各不相同，而且可能会

影响自我卫生保健的模式。

会员国的战略行动：

1. 制定机制/准则，用于消费者教育和保护、投诉渠道以及传统

和补充医学产品、技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的适当使用，包括

其宣传和广告。

2. 加强常规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与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

供者之间强调以人为本的跨学科教育与合作实践。

3. 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关于自我卫生保健的伙伴关系和对

话。

4. 鼓励会员国采取措施，确保消费者能够作出知情选择。

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战略行动：

1. 向消费者提供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信息与建议，包括各种

实践和产品（包括国家监管控制措施之外获取的，例如通过

因特网采购等）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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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卫生保健技术服务提供者在传统和补充医学方面的教

育，并鼓励患者向常规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告知自己使用传

统和补充医学的情况。

3. 倡导负责和真实的广告与宣传。

世卫组织的战略行动：

1. 制定或更新世卫组织关于消费者教育和自我卫生保健的文件

与工具。

2. 为决策者以及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组织教育和培

训讲习班。

3. 收集和传播关于自我卫生保健的信息。

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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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战略的实施

传统医学战略的目标是在以下方面支持会员国：

1. 掌握利用传统和补充医学对健康、福祉和以人为本的卫生

保健的潜在贡献；

2. 通过对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实践和技术服务提供者进行

监管和评价，并酌情将其纳入卫生系统，促进其安全和有

效地使用。

本战略的制定是为了协助会员国决定其需求并确定重点，有

效地提供服务，并制定适当的法规和政策以确保安全使用传统和

补充医学产品与实践。必须牢记，本战略仅仅是一份指南，旨在

协助各国根据本国的能力、优先重点、相关立法和情况制定传统

和补充医学战略目标。为此目的，世卫组织致力于监测战略的实

施情况，并将尽可能广泛地进行传播。

与时俱进

在今后十年，将需要评估和重新考虑本战略，以便确保维持

其时代相关性。据预测，将在五年之后对战略进行评估以确定其

具体目标、方向和总目标是否仍然适用并符合当时的现状。为了

确定战略的总体影响，将在十年期限结束时完成更为彻底的评

估。

衡量成果

为了使战略有效，必须以前后一致和客观的方式衡量其结

果。虽然在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方式方面有些共同点，但各会

员国之间存在差异。根据既定的三项战略目标，各会员国需要在

国家级层面制定绩效指标。希望本战略文件中提供的一般性范例

将有助于会员国制定符合其具体需求的指标。根据每项战略目

标，世卫组织暂且制定了主要绩效指标的简要清单，将有助于会

员国衡量传统医学战略的成果及进展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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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主要绩效指标

战略目标 战略方向 预期结果 关键指标
4.1 为制定适当的

国家政策以积

极管理传统和

补充医学建立

知识基础

4.1.1 了解并承认传

统和补充医学

的作用与潜力

·	会员国已确认与分析传统和补充

医学实践及技术服务提供者，并

已确定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概况

·	政府已确立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

与规划

·	报告具有国家/省/

州传统和补充医学

政策的会员国数量

·	报告已增加政府/

公立部门传统和补

充医学研究资金的

会员国数量
4.1.2 加 强 知 识 基

础，建立证据

并维持资源

·	已加强知识的产生、合作以及传

统医学资源可持久地使用

4.2 通 过 监 管 产

品、实践和技

术 服 务 提 供

者，加强传统

和补充医学的

质量保证、安

全性、适用性

和有效性

4.2.1 承认产品监管

的作用和重要

性

·	已确立和实施国家对传统和补充

医学产品的管制，包括注册

·	已加强监测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

及其它传统和补充医学疗法的安

全性

·	已制定用于评价传统和补充医学

安全性、疗效与质量的技术指南

和方法

·	报告国家对传统和

补充医学产品进行

监管的会员国数量

·	报告国家/省/州对

传统和补充医学实

践进行监管的会员

国数量

·	报告国家/省/州对

传统和补充医学技

术服务提供者进行

监管/注册的会员

国数量

4.2.2 承认并制定实

践及技术服务

提供者法规，

用于传统和补

充医学教育与

培训、技能发

展、服务和疗

法

·	政府已为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

实践与技术服务提供者制定标准

·	已为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

供者确立教育/培训规划、基本

规范和实施能力

·	已改进传统和补充医学安全和有

效的使用

4.3 通过把传统和

补充医学服务

纳入卫生保健

服务提供和自

我卫生保健，

促进全民健康

覆盖

4.3.1 利用传统和补

充医学的潜在

贡献，改善卫

生服务和健康

结果

·	已把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系

统

·	已改善传统和补充医学的服务与

可及性

·	已改善常规医学技术服务提供

者、专业团体与传统和补充医学

技术服务提供者之间在使用传统

和补充医学方面的沟通

·	报告具有把传统和

补充医学服务纳入

国家卫生服务提供

的国家计划/规划/

做法的会员国数量

·	报告具有消费者在

使用传统和补充医

学进行自我卫生保

健方面的教育项

目/规划的会员国

数量

4.3.2 确保传统和补

充医学消费者

能够对自我卫

生保健作出知

情选择

·	更充分了解和获取关于适当使用

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信息

·	改进常规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与

患者之间在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

方面的沟通

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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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A	—	值得注意的传统和补充医学行动实例（按区域/国家分列）

世卫组织区域 值得注意的传统和补充医学行动实例

非洲 ·	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政策制定和卫生保健提供者教育方面取

得了进展。具有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的非洲国家数量从

1999/2000年的8个增加到2010年的39个，具有国家传统和补充医

学战略计划的国家数量从0个增加到18个。国家监管框架数量从

1999/2000年的1个增加到2010年的28个，其中包括传统和补充医学

技术服务提供者的伦理守则和法律框架等各种文书。到2010年，8

个国家已具备制度化的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培训规

划，13个国家已制定医科学生与传统和补充医学培训规划（1)。

·	自2003年以来，非洲区域各国每年庆祝非洲传统医学日。传统卫

生技术服务提供者、常规卫生技术服务提供者、科学家、非政府

组织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一起开展联合活动，例如展览会、辩论

会、座谈会、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文艺表演。这些活动提高了

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形象以及对其活动的认识。在2010年，一些国

家设立了国家传统医学周（1)。

·	到2010年，22个国家采用世卫组织的指南，已对用于疟疾、艾滋

病毒/艾滋病、镰状细胞贫血、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传统医药开展研

究。随后，4个国家把传统医药纳入本国的基本药物目录（1)。

·	在进行基线调查时，批准许可营销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的国家只

有马里一个，而现在已达到12个，范围包括批准3种产品的喀麦隆

和刚果、批准1000多种产品的加纳和尼日利亚。

·	已制定保护知识产权和传统医学知识的指南。到2010年，6个国家

已具备保护知识产权和传统医学知识的工具，而在1999/2000年的

国家数为零。8个国家已建立传统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传统医学

知识和获取生物资源的数据库（1)。

·	已为医科学生和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制定了培训工具(AFRO，2011

年)。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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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巴西：

·	巴西卫生部制定了“鉴于政治、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原因

实施的”综合性补充实践国家政策(http://bvsms.saude.gov.br/bvs/
publicacoes/pnpic_access_expansion_ initiative.pdf)。

加拿大：

·	在加拿大政府卫生部的门户：http://www.hc-sc.gc.ca/dhp-mps/
prodnatur/index-eng.php，可查看若干相关政策、监管及相关问题

和活动的情况。

·	加拿大为包括草药和传统医药在内的天然保健产品采用了综合性

的监管框架（http://www.hc-sc.gc.ca/dhp-mps/prodnatur/nhp-new-
nouvelle-psn-eng.php，查阅日期：2013年8月3日)。

美利坚合众国：

·	在美国，已采取步骤加强膳食补充品监管框架的规定，其中尤其

涉及生产操作规范以及对不良事件进行报告（http://www.fda.gov/
food/guidancecompliance 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
dietarysupplements/ucm257563.htm，查阅日期：2012年8月10日)。

·	国立卫生研究院膳食补充品办公室有相当多的资源专门用于制定

有效的分析方法和参考材料，以便在其分析方法/参考材料规划中

就膳食补充品质量保证/质量控制问题向各利益攸关方提供指导

（http://ods.od.nih.gov/Research/AMRMProgram Website.aspx)。
·	联邦贸易委员会发表了指南并对包括植物制剂在内的膳食补充品

商业广告进行监测(http://business.ftc.gov/documents/bus09-dietary-
supplements-advertising-guide- industry)。

东地中海 ·	在东地中海区域，15个会员国（88%）使用不同类型的传统和补充

医学。到2010年，7个会员国（41%）已确立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

政策，3个（18%）报告正在制定国家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另外

7个会员国（41%）报告国家对传统和补充医学进行监管。阿拉伯

卫生部长理事会正在对阿拉伯国家中协调传统、补充和替代医学

立法的项目进行讨论。2011年12月的东地中海药物监管当局会议

（EMDRAC)涉及监管协调，其中包括传统和补充医学。5个会员国

报告已具有针对技术服务提供者的条规，其中4个会员国对针刺

疗法、阿育吠陀医学、顺势疗法和草药等不同学科具有明确的法

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监管

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1。

沙特阿拉伯：

·	沙特阿拉伯处理了可广泛利用但未进行监管的草药产品的问题。

沙特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将考虑对含有1至5种草药成分的草药产品

进行注册，但不对含有5种以上成分的草药产品进行注册1。

1        开罗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EMRO）送交世卫组织的函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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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欧洲：
·	已成立三年的泛欧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网络CAMbrella（www.

cambrella.eu）旨在评价欧洲使用和提供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基础条
件，并为欧洲今后的传统和补充医学研究制定路线图。CAMbrella
涵盖12个欧洲国家的16个学术研究团体，在2012年11月向欧洲议
会提交了其主要研究结果（2)。

·	正在制定传统和补充医学立法，目的是要在整个欧洲联盟采用
和谐的做法监管草药1(欧洲自疗业协会（AESGP)，草药法律和
监管框架，2010年)（http://www.self-medication.org/publications/
countryProfiles.asp)。

比利时：
·	关于顺势疗法、针刺疗法、整骨疗法和脊骨神经医学，已有详细
的信息，包括学术文献评述、人口调查、产品消费规律、社会
问题、实践、法律框架、培训、专业组织、患者协会和报销政策
（3)。

瑞士：
·	瑞士政府正在调查传统和补充医学是否能证明有价值作为被健康
保险覆盖的卫生保健费用（4)。瑞士政府已出版了一份《卫生技
术评估（HTA)》(5)。

意大利：
·	2012年关于“意大利伦巴第区传统/补充医学成本效益研究”的调
查显示，对倒转错位和分娩疼痛而言，与常用的常规医疗程序相
比，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疗法至少可分别节约24.2%和108.8欧元
的费用(http://www.regione.lombardia.it/cs/Satellite)。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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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	在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SEARO)，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采用了新
的传统和补充医学政策以及传统和补充医学被纳入政府机构中(例
如，设立了新的传统和补充医学司局，或者委派政府人员负责传
统和补充医学问题)。在2002至2012年期间，5个国家制定了传统
和补充医学国家政策：除东帝汶之外的所有东南亚区域会员国现
在都有国家政策，包括在各国卫生部设有传统和补充医学专家委
员会与办公室。东南亚区域的10个国家有传统和补充医学国家规
划（6)。在2013年2月，印度政府与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合
作，在新德里组织了一次传统医学国际会议，与会国家在会议上
通过了《德里传统医学宣言》

,
商定在传统医学领域内开展合作、

协作和相互支持1。
·	在2003年，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委员会制定了关于传统医学系统
的区域决议（SEA/RC56/R6)，以便鼓励传统医学在该区域的进
展。在若干国家，政府承认当地的传统和补充医学系统，例如孟
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承认阿育吠陀医学和阿拉伯医
学，不丹承认藏医学（sowa rigpa)，印度尼西亚承认马来传统医
学(jamu)，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承认高丽医学，马尔代夫承
认马尔代夫医药（dhivehibeys)，缅甸承认缅甸传统医学，泰国
承认泰国传统医学。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高丽医学已被
纳入国家卫生系统，在所有三个医疗层面上都可在同一家医疗设
施获得传统医学和常规卫生保健服务。在9个国家的二级和三级独
立设施中同时提供这两种卫生系统，其中8个国家已开始在初级医
疗层面上实行传统医学与常规卫生保健相结合（6)。

·	自2003年以来，2个国家制定了传统医药和草药新法规，还有3个
会员国对现有条规作了详细说明：因此9个国家具备法规。尼泊
尔在2008年确立了草药专著国家处方集，另外4个国家更新了本
国现有的药典。总共有7个国家具备国家药典。6个国家具备基本
传统医药和草药目录。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对国际草药管制合作
（IRCH）作出了贡献（6)。

·	为改进会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换作出了努力，以便促进提供者和消
费者以可靠的治疗方式使用传统医学和草药。在斯里兰卡，传统
医学中央部门、各教学机构、医院和研究机构参与这一过程。世
卫组织在2009年启动了一个网站（HerbalNet)，作为一个“数码
存储库”，鼓励在整个区域分享国家标准方面以证据为基础的信
息；现在世界各地的其它有关机构也可查阅该网站（6)。

·	世卫组织协助不丹、缅甸和马尔代夫就公众对其各自传统医学系
统的认识、态度以及医疗实践开展研究。印度系统地审查了用
于常见慢性病和初级卫生保健疾病的草药，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
果，有益于把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统（6)。在孟加拉国，有
469个小型药厂（268个阿拉伯医药厂，201个阿育吠陀医药厂)，
目前每年生产价值约为1亿美元的传统药物（7)。

·	在2013年2月，该区域各会员国通过了《德里传统医学宣言》，其
中包括涉及合作、协作和相互支持的9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促进
公平发展和适当使用传统医学的国家政策与战略，争取对传统医
学教育、实践、研究、文献记录和监管采取和谐的做法，探索促
进相互承认教育资历、药典和专著的可能性，扩展常用的传统医
学参考文件，鼓励药用植物的可持续开发和资源强化，以及交换
观点、经验和专家，以便把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统1。

1        印度政府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送交世卫组织的函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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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 ·	在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的37个国家和辖区，政府对传统医学的支
持有很大差异。在2012年，西太区办事处发表了其区域传统医学战
略，各会员国正在进行实施。在2010年，18个国家和辖区编写了适
用于传统医学的政府官方文件（包括国家政策、法规或法律)。相比
之下，2000年之前具有官方文件的国家和辖区为12个。对草药进行
监管的国家数量在2001年为10个；而在2010年增加到16个。草药生
产操作规范标准的实施有了显著进展：在2001年该区域没有国家或
辖区报告为传统医学产品应用生产操作规范；在2010年有9个国家和
辖区具备有效的生产操作规范。过去10年中，在确立国家药典或专
著方面也有了进展：具有国家药典的国家和辖区在2001年为4个； 
2010年达到9个（8)。

·	近期进展的案例包括瑙鲁（在2009年制定了国家政策）以及柬埔寨
（在2010年发布了传统医学政策)。斐济、基里巴斯、纽埃、新喀里
多尼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都在建立传统医学国家政策（8)。

·	新加坡和新西兰已为草药和传统医药引进了综合性监管框架。在
天然保健和补充产品法案中，新西兰在2010年建议为监管天然
保健产品立法，在2013年3月对该法案进行了第二次讨论（http://
www.parliament.nz/en-NZ/PB/Legislation/Bills/b/c/8/00DBHOH_
BILL11034_1-Natural-Health-Products-Bill.htm以及http://www.hsa.
gov. sg/publish/hsaportal/en/health_products_regulation/complementary_
medicines.html)。澳大利亚也在审查和更新其现有补充药物监管
框架（http://www.anao.gov.au/publications/audit-reports/2011-2012/
therapeutic-goods-regulation-complementary-medicines，查阅日
期：2013年8月1日)。

·	在该区域各地，与传统医学相关的政府活动有所增加，包括设立国
家办公室和/或国家专家委员会。斐济、瑙鲁和图瓦卢正在设立政府
传统医学机构。在菲律宾，2008年发布了针刺疗法提供者法规。

·	在传统医学研究机构的发展方面，该区域13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有
国家机构，而且其它地方的一些设施正在开展研究。迄今，该区域
14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了大学层面上的传统医学课程，其中12个提
供至少达到学士级别的教育，而且7个具备博士课程。目前，10个国
家的健康保险覆盖政府和/或私立部门提供的传统医学。但是，在多
数情况下，健康保险不全面，只覆盖针刺疗法、脊骨神经医学和草
药等特定领域。

澳大利亚：
·	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决定，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应当对中
医的实践施行管制。因此，在2012年7月1日开始在全国对中草药和
针刺疗法技术服务提供者以及中草药药剂师进行注册。该国增长最
快的传统和补充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群体是整骨疗法医师，其人数
在1996年至2006年期间增加了两倍（9)。

柬埔寨：
·	在2009年，柬埔寨政府实行了国家传统医学政策，为草药以及柬埔
寨境内的其它传统医学产品和传统医学实践的质量、安全性和效力
规定了标准。

新西兰：
·	新西兰是一个范例，展示了天然保健产品行业部门如何不断增长。
新西兰的天然保健产品行业每年的产值约为11亿新西兰元，80%的
产品主要出口到澳大利亚、北美和亚洲部分地区。增长速度急剧加
快，从2004年的4亿新西兰元增长到2007年的7.6亿新西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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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一些全球传统和补充医学专业组织的信息

非政府组织 活动

国际水疗和气候疗法联

合会（FEMTEC）（1）

进展：

·	在许多欧洲国家，水疗得到广泛使用，其疗法被纳入

国家卫生保健系统。这些国家监管水疗的使用，而且

有专门的教育规划。

·	在北非和东南亚，水疗是悠久传统的一部分，日益增

长的需求正在推动立法和监管的发展。

·	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各国卫生部承认水疗。

挑战：

·	在若干国家，水疗被视为没有报销方案的一种补充医

学，或者一种休闲和健身活动。事实证明，很难评价

水疗的效力。这限制了主管当局资助这种疗法的能

力，以及消费者获得水疗相关信息的能力。研究工作

主要局限于欧洲开展的研究。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WFAS）（2）

进展：

·	根据世界针灸协会联合会开展的调查结果，在调查的

202个国家中有183个使用针刺疗法。在联合国的192个

成员国中，178个（93%）具有针刺疗法实践，59个有

针刺疗法组织。

·	立法：在许多国家，针刺疗法得到部分或全部保险覆

盖。在1998年至2000年之间，针刺疗法保险覆盖率从

12%上升到17%。

·	教育：若干国家提供针刺疗法课程和学位。越来越多

国家的政府开始采用正式的许可证制度，针刺疗法技

术服务提供者必须经过课堂训练、考试和注册。在

2002年至2011年期间，美国91个医学院校把补充和替

代医学纳入其常规医学必修教育课程。

挑战：

·	在有些国家，与常规医学相比，针刺疗法尚未获得平

等地位，常常只有常规医学医生才获准使用针刺疗法。

·	针刺疗法缺少国际标准。

·	可得证据很少，因为针刺疗法科学研究缺乏资金。

·	灸法和放血疗法等相关实践正在消失。

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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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脊骨神经医学

联合会（WFC）（3）

进展：

·	自2000年以来，新的教育规划、监管该行业的立法以

及世卫组织指南的出版，使脊骨神经医学从北美和英

国推广到全世界各区域。鉴于国际协会的支持，在教

育和立法领域内现在都在广泛维持共同的国际标准。

·	欧洲和北美脊骨神经医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多和资金的

增长使研究机遇增多并加强了证据基础。

·	采取了重大步骤，鼓励脊骨神经医学与常规医学专业

之间的合作和整合。

挑战：

·	在未对实践进行监管的国家，其它卫生保健提供者声

称提供脊骨神经医学服务。

·	资金供应常常局限于教育和研究，而实际上需要增加

对政策的投入。

·	在获取脊骨神经医学服务方面，患者面临障碍（北美

之外地区提供的脊骨神经医学服务有限，而且存在经

济方面的制约因素，因为脊骨神经医学被排除在多数

私营和政府卫生保健计划之外)。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WFCMS）（4）
进展：

·	中医药已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并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行

业。在世界范围内，约有100 000家中医药诊所、约300 

000名中医药技术服务提供者以及不少于1000所中医药

教育机构。研究工作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供应。

·	在各种中医药疗法中，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多的是针刺

疗法。在美国，针刺疗法已在43个州取得合法地位。

·	在中国本土，中医药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卫生系统：

政府的观点是中医药与常规医学地位相同。自1999年

以来，中药产品的出口持续增长。

挑战：

·	在有些国家，国家监管框架现在要求中医药产品仅作

为保健产品或非药物食品出售。

·	在有些国家，中医药需要取得合法地位。

整骨疗法国际联盟

（OIA）（5）
进展：

·	整骨疗法目前在80多个国家得到使用：估计有1201000

名整骨疗法师和整骨疗法医生，人数比10年前翻了一

番。

·	在美国，整骨疗法医生人数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增

加了73%：他们占医生总人数的6.5%以上。

·	提供整骨疗法培训的大学院校数量以及选读这些课程

的学生人数显著增多。

·	正在加强对提供者的监管。

·	在国家卫生系统内，为整骨疗法提供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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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一些世卫组织传统和补充医学出版物

截至2013年5月

使用以下字母表示各种语言版本的可得性：

[A]阿拉伯文；[C]中文；[F]法文；[R]俄文；[S]西班牙文

星号*表示某种语言版本正在编写中

黑体字表示自2002年以来可获得的出版物和语言版本

政策

政策方向和战略

《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世卫组织，日内瓦（编写中)。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2011-2020年传统医学战略》。马尼拉，世卫组织

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2012年。（ISBN 978 92 9061 559 0）

《传统医学在东南亚区域的发展：区域协商会报告》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平壤，2005年6月22-24日。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新德

里，2005年。（文件参考编码SEA-Trad.Med.84)。

《世卫组织药物政策观点，传统医学—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潜力》
°

日内瓦，

世卫组织，2002年。（文件参考编码WHO/EDM/2002.4）[A]，[C]

，[F]，[R]，[S]

《世卫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日内瓦，世卫组织，2002年。

（文件参考编码WHO/EDM/TRM/2002.1）[A]，[C]，[F]，[R]，[S]

《促进传统医学在卫生系统中的作用：非洲区域的战略》
°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

办事处，哈拉雷，2001年（文件参考编码AFR/RC50/9)。

《太平洋岛国传统医学阿皮亚行动计划》，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2001年。

《传统医学国家政策的制定》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2000

年。

《促进和发展传统医学：世卫组织会议报告》
°
日内瓦，世卫组织，1978年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622期)。

国家政策和法规监测

《传统医学国家政策和监管：世卫组织第二次全球调查报告》
°

日内瓦，世

卫组织(编写中)。

《手法治疗的监管情况：全球形势分析》
°

日内瓦，世卫组织，(编写中)。

《传统医学国家政策和草药监管：世卫组织全球调查报告》
°

日内瓦，世卫

组织，2005年（(ISBN 92 4 159323 7)。
《传统医学和补充/替代医学的法律地位：全球形势分析》

°
日内瓦，世卫组

织，2001年（文件参考编码WHO/EDM/TRM/2001.2)。[F]*，[R]，[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传统卫生系统：基线信息》
°
华盛顿，泛美卫生组

织/世卫组织，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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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药监管情况：全球调查》
°
日内瓦，世卫组织，1998年（文件参考编码

WHO/TRM/98.1)。[F]，[S]

促进和保护传统医学知识

《传统医学范畴知识产权区域间讲习班报告，泰国曼谷，2000年12月

6-8日》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01年（文件参考编码WHO/EDM/

TRM/2001.1)。

质量、安全性和疗效

草药—质量和安全性

《世卫组织草药加工操作规范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织（编写中)。

《世卫组织有毒药用植物安全管理和特定有毒药用植物专著指南》
°

日内

瓦，世卫组织（编写中)。

《世卫组织关于为草药质量控制挑选植物源性物质的指南》
°

日内瓦，世卫

组织（编写中)。

《草药材料质量控制方法》（1998年出版物的更新版本)。日内瓦，世卫组

织，2011年（ISBN 978 92 4 150073 9)。

《顺势疗法药物制备中的安全问题》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884 2)。

《世卫组织关于针对污染物和残留物评估草药质量的指南》
°

日内瓦，世卫

组织，2007年（ISBN 978 92 4 159444 8)。[F]*，[S]*

《世卫组织草药生产操作规范（GMP）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07年

（(ISBN 92 4 154627 1)。

《世卫组织青蒿素种植和采收操作规范（GACP）专论》
°

日内瓦，世卫组

织，2006年（ISBN 978 92 4 159443 1)。[C]

《生产操作规范：针对草药生产的更新补充指南》
°

世卫组织药物制剂规格

专家委员会第四十次报告附件3（《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937期)。日内瓦，世卫组织，2006年（ISBN 92 4 120937 2)。

《世卫组织药用植物种植和采收操作规范（GACP）指南》
°

日内瓦，世卫

组织，2003年（ISBN 92 4 154627 1)。[A]，[C]，[F]，[R]，[S]

《药物基本检测：制药物质、药用植物材料和剂型》
°
日内瓦，世卫组

织，1998年（ISBN 92 4 154513 5)。[A]，[C]，[F]，[R]，[S]

《药用植物材料质量控制方法》
°
日内瓦，世卫组织，1998年（ISBN 92 4 

154510 0)。

《生产操作规范：生产草药产品的补充指南》
°
世卫组织药物制剂规格专家

委员会第三十四次报告附件8（《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863期)。日内瓦，世卫组织，1996年（ISBN 92 4 120863 5)。[F，[S]

	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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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药—监管

《世卫组织关于新独立国家中常用特定药用植物的专论》
°

日内瓦，世卫组

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772 2), (ISBN 978 92 4 459772 9)。[R]

《世卫组织特定药用植物专著》
°

第四卷。日内瓦，世卫组织，2009年

（ISBN 978 92 4 154715 5)。

《世卫组织特定药用植物专著》
°

第三卷。日内瓦，世卫组织，2007年

（ISBN 978 92 4 154702 4)。

《东地中海区域草药产品最低注册要求指南》[第一次草药管制区域讲习班

报告，伊朗德黑兰，2002年12月14–17日，以及第二次草药管制区

域讲习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2003年6月7-9日]。世卫组

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开罗，2006年（文件参考编码WHO-EM/

EDB7048/E)。

《报告：传统医学和草药区域会议，危地马拉城，危地马拉，2003年2月

18-20日。华盛顿特区，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2005年。[S]

《世卫组织关于药物警戒系统中安全监测草药的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

织，2004年（ISBN 92 4 159221 4)。[C]*，[F]*，[S]*

《东南亚区域草药管制指南》[草药管制区域讲习班报告]。新德里，世卫组

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2004年（文件参考编码SEA-Trad. Med. -82)。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传统医药注册指南》[第一次传统医药管制区域讲习班

报告，南非约翰内斯堡，2003年4月1-3日，以及第二次传统医药管制

区域讲习班，西班牙马德里，2004年2月13–14日]。布拉柴维尔，世

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004年（文件参考编码AFR/TRM/04.1)。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草药注册研讨班报告，亚美尼亚埃里温，2003年9月

22-24日》，哥本哈根，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004年（文件参

考编码WHO/EDM/TRM/2004.1)。[R]

《世卫组织特定药用植物专论》
°

第二卷。日内瓦，世卫组织，2002年

（ISBN 92 4 154537 2)。

《传统医学研究和评价方法一般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00年（文件参

考编码WHO/EDM/TRM/2000.1)。[F]，[R]，[S]

《世卫组织特定药用植物专论》
°
第一卷。日内瓦，世卫组织，1999年（ISBN 

92 4 154517 8)。

《草药评估指南》
°
世卫组织药物制剂规格专家委员会第三十四次报告附件 

11。日内瓦，世卫组织，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

第863期)。[F]，[S]

研究方法和临床调查

《草药与其它药物相互作用安全性方面的关键技术问题》
°

日内瓦，世卫组

织（编写中)。

《传统医学：临床对照研究审查和分析报告》
°

日内瓦，世卫组织 (编写中)。

《传统医学临床研究：方法方面的关键技术问题》
°

日内瓦，世卫组织（编

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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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传统医学临床研究指南》
°

布拉柴维尔，世卫组织非洲

区域办事处，2004年（文件参考编码AFR/TRM/04.4)。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试验》
°

日内瓦，世卫组

织，2004年（ISBN 92 4 154643 3)。[C]

《针刺疗法：审查和分析临床对照试验报告》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02年

(ISBN 92 4 154543 7)。

《传统医学研究和评价方法一般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00年（文件

参考编码WHO/EDM/TRM/2000.1)。[F]，[R]，[S]

《传统和现代医学：协调两种做法》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

处，2000年。

《针刺疗法临床研究指南》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1995

年（世卫组织区域出版物，西太平洋丛刊第15期)。

《评价草药安全性和疗效的研究指南》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

事处，1993年。

《传统医药和天然产品临床评价》
°
世卫组织传统医学和艾滋病协商会报

告，日内瓦，1990年9月26-28日。日内瓦，世卫组织，1990年（文件

参考编码WHO/TRM/GPA/90.2)。

《体外筛查抗艾滋病毒作用》
°
世卫组织传统医学和艾滋病非正式协商会报

告，日内瓦，1989年2月6-8日。日内瓦，世卫组织，1989年（文件参

考编码WHO/GPA/BMR/89.5)。

可及性

保护和持久使用药用植物

更新版本：1世卫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TRAFFIC药

用植物保护指南》
°

世卫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

会，TRAFFIC（编写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药用植物》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

处，2009年（ISBN 978 92 9 061249 0)。

《世卫组织青蒿素种植和采收操作规范（GACP）专论》
°

日内瓦，世卫组

织，2006年（ISBN 978 92 4 159443 1)。[C]

《世卫组织药用植物种植和采收操作规范（GACP）指南》
°

日内瓦，世卫

组织，2003年（ISBN 92 4 154627 1)。[A]，[C]，[F]，[R]，[S]

《大韩民国的药用植物》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1998年

（世卫组织区域出版物，西太平洋丛刊第21期)。

《南太平洋的药用植物》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1998年

（世卫组织区域出版物，西太平洋丛刊第19期)。

《世卫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保护药用植物指南》
°
瑞士格

兰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993年（ISBN 2 8317 0136 8)。[F]，[S]

《自然资源与人类健康：具有药用和营养价值的植物》
°
世卫组织首次植物

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科学进步研讨会会议记录。日本神户，1991年

8月26-28日。阿姆斯特丹，Elsevier，1992年。

《药用植物的保护》
°
国际协商会会议记录，泰国清迈，1988年3月21-27

日。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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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

《越南的药用植物》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1990年（世卫

组织区域出版物，西太平洋丛刊第3期)。

《中国的药用植物》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1989年（世卫

组织区域出版物，西太平洋丛刊第2期)。

传统医学在卫生保健中的作用

《为初级卫生保健使用传统草药疗法》
°

新德里，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

处，2010年（ISBN 978 92 9 022382 5)。

《世卫组织关于在初级卫生保健中使用传统医药的区域间研讨班报告》
°

日

内瓦，世卫组织，2009年（ISBN 978 92 4 159742 5)。[F]（ISBN 978 

92 4 259742 4)，[R]（ISBN 978 92 4 459742 2)，[S]（ISBN 978 92 4 

159742 5）

《草药适当使用指南》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1998年（世

卫组织区域出版物，西太平洋丛刊第23期)。

《作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的传统技术服务提供者》
°
日内瓦，世卫组

织，1995年（文件参考编码WHO/SHS/DHS/TRM/95.6)。

《世卫组织/丹麦国际开发署关于国家卫生保健规划中选择和使用传统疗法

适当方法的国家间培训班》
°
1989年6月26日至7月6日在津巴布韦卡多

马举办的国家间培训班报告。日内瓦，世卫组织，1991年（文件参考

编码WHO/TRM/91.1)。

《传统卫生技术服务提供者参与的前景》
°
艾滋病和传统医学协商会报告，博

茨瓦纳弗朗西斯敦，1990年7月23-27日。日内瓦，世卫组织，1990年

（文件参考编码WHO/TRM/GPA/90.1）[F]

《传统医学在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中的作用》[基于世卫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联合主办的区域间研讨会，1985年10月9-21日]。日内瓦，

世卫组织，1986年(文件参考编码WHO/TRM/86.2)。

《世卫组织/丹麦国际开发署培训班：在初级卫生保健中选择和使用传统

疗法》
°
1985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区域间讲习班报

告。日内瓦，世卫组织，1986年（文件参考编码WHO/TRM/86.1)。

《传统医学和卫生保健覆盖》
°
日内瓦，世卫组织，1983年（1988年重新印

刷)。

合理使用

针刺疗法名称和术语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术语》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

平洋区域办事处，2007年（ISBN 978 92 9061 305 3; 978 92 9061 248 

3)。
《针刺疗法标准名称》，第二版。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

处，1993年。

《针刺疗法标准国际名称方案：世卫组织学术小组的报告》
°
日内瓦，世卫组

织，1991年。

《耳针名称工作小组的报告》
°
法国里昂，1990年11月28-30日。日内瓦，世

卫组织，1991年（文件参考编码WHO/TRM/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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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信息和教育

《世卫组织关于在适当使用传统、补充和替代医学方面发展消费者信息

的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04年（ISBN 92 4 159170 6)。[C]， 

[F]*，[S]*

培训和良好实践

《推拿培训基本规范》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968 9 

[F]*，[S]*

《泰式按摩培训基本规范》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967 2）[F]*，[S]*

《整骨疗法培训基本规范》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966 5）[F]*，[S]*

《阿拉伯医学培训基本规范》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964）[F]*，[S]*

《中医培训基本规范》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963 

4）[F]*，[S]*

《自然疗法培训基本规范》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965 8）[F]*，[S]*

《阿育吠陀医学培训基本规范》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ISBN 978 92 

4 159962 7）[F]*，[S]*

《世卫组织脊骨神经医学基础培训和安全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织，2006

年（ISBN 92 4 159371 7)，[F]（ISBN 978 92 4 259371 6)，[S]（ISBN 

978 92 4 559371 5）

《针刺疗法基础培训和安全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织，1999年（文件参考

编码WHO/EDM/TRM/99.1)。[F]，[S]

《传统医学技术服务提供者培训一揽子计划》
°
马尼拉，世卫组织西太平洋

区域办事处，1999年。

《初级卫生保健中传统卫生技术服务提供者培训指南》
°
日内瓦，世卫组

织，1995年（文件参考编码WHO/SHS/DHS/TRM/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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